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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3-2-160-003

某泰（青岛）膜科技有限公司诉深圳市某脉膜科技有限公司、

段某、杨某、罗某彪专利权权属纠纷案

——专利权属案件中实际发明人的认定

关键词 民事 专利权权属、侵权 专利权权属 职务发明 实际发明人

基本案情

原告某泰（青岛）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泰（青岛）公司]诉

称：深圳市某脉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某膜公司）申请了名称

为“一种节水节能净水设备”的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诉争专利

），该诉争专利登记的发明人是段某、罗某彪、杨某，其中段某原系某

泰（青岛）公司技术总监，离职不满一年，罗某彪系某泰（青岛）公司

在职员工，诉争专利与该公司分配给段某、罗某彪的工作任务相关，且

系利用某泰（青岛）公司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应当认定

为职务发明。请求判令：诉争专利为职务发明，某泰（青岛）公司为该

专利的专利权人。

深圳某膜公司、段某、杨某、罗某彪原审共同辩称：1.诉争专利的

实际发明人为杨某，段某、罗某彪并非诉争专利的实际发明人，将段某

、罗某彪列为发明人是出于公司经营的考虑。2.段某、罗某彪在某泰

（青岛）公司的本职工作不涉及诉争专利研发，诉争专利不是段某、罗

某彪在该公司所从事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3.某泰（青岛）公司

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给段某、罗某彪下达过本职工作之外的专利研发任

务，也无法证明该公司进行过与诉争专利相关的研发工作以及段某、罗

某彪参与过相关研发工作，诉争专利也不属于“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

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4.诉争专利是杨某自行独立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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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未利用某泰（青岛）公司的物质技术条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段某、罗某彪原系某泰（青岛）公司员工，其相

继离职后入职深圳某膜公司。2018年1月25日，深圳某膜公司申请诉争专

利，2018年10月2日获得授权，发明人为段某、杨某、罗某彪，该专利权

至今有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31日作出（2020）粤03民初

2206号民事判决：确认名称为“一种节水节能净水设备”、专利号为

2018201*****.8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归原告某泰（青岛）公司所有。宣判

后，深圳某膜公司、段某、杨某、罗某彪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

院于2023年12月11日作出（2022）最高法知民终717号民事判决：一、撤

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3民初2206号民事判决；二、

确认专利号为2018201*****.8、名称为“一种节水节能净水设备”的实

用新型专利权归深圳某膜公司与某泰（青岛）公司共同所有；三、驳回

深圳某膜公司、段某、杨某、罗某彪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某泰

（青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诉争专利的实际发明人应当如何认定。

首先，关于能否认定杨某系诉争专利的实际发明人之一。就诉争专

利的技术沿革情况看，诉争专利与杨某作为发明人的在先专利在技术方

案上具有较为密切的关联关系。根据诉争专利说明书的记载，诉争专利

主要针对现有技术中反渗透净水设备存在的回收率低、反渗透膜使用寿

命短且冲洗耗费大量原水导致水资源浪费严重以及电器元件易出故障等

问题而进行了技术改进。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通过包括四面阀以及多个

过滤器和压力桶等部件的连接关系，实现自来水压力驱动制水，代替了

现有的有电有水泵带控制系统的净水设备，无需使用电和水泵驱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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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过打开自来水龙头或定期打开冲洗阀对反渗透膜过滤器进行冲洗

，并采用浓水回流技术，仅排掉微量浓水，实现了节水节能。而围绕着

净水机领域节水、节能以及解决膜元件污堵提高回收率等目标，杨某作

为发明人，自2014年以来即进行了大量技术研发，先后申请了多件净水

机相关的专利，反映了杨某长期致力于净水机研发的客观情况。诉争专

利虽然并非杨某在此前发明创造基础上直接进行的技术改进，但与此前

的发明创造均围绕着解决相同问题的目标，具有技术上较为密切的关联

，据此应当认定杨某系诉争专利的实际发明人。

其次，关于能否认定段某、罗某彪亦系诉争专利的实际发明人。诉

争专利将段某、罗某彪均列为发明人，诉争专利申请时，段某、罗某彪

与杨某已经共同成立深圳某膜公司。根据在案证据反映，罗某彪在某泰

（青岛）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任职期间，工作内容与净水器的生产及相关

产品开发有关联，且其在某泰（青岛）公司初期也任职于研发岗位，在

从事管理岗位后，也依然参与某泰（青岛）公司的技术研发活动，具备

相关研发能力，并长期在某泰（青岛）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负责与净水器

研发、生产、销售相关的业务。段某本人在入职某泰（青岛）公司之前

以及在该公司任职期间，长期从事水处理膜及相关膜组件、水处理工程

的研发，其本身系水处理膜方面的技术专家。过滤膜系净水机产品的核

心部件，过滤膜与净水机本身在技术领域上具有关联性，且段某作为某

泰（青岛）公司技术总监，可合理推知其可能参与或至少接触到某泰

（青岛）公司所有研发事项的技术资料。基于上述情况，在诉争专利将

段某、罗某彪均列为发明人，其二人具有相关研发能力且已经与杨某共

同成立深圳某膜公司的情况下，难以排除段某、罗某彪在诉争专利研发

过程中，对于技术方案的形成作出实质性贡献的可能，故应当认定段某

、罗某彪亦系诉争专利的实际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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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诉争专利系杨某、段某、罗某彪三人共同完成的发明创

造。诉争专利申请时，段某从某泰（青岛）公司离职尚未满1年，罗某彪

仍在某泰（青岛）公司任职。某泰（青岛）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从事净水

机产品研发业务，诉争专利与段某、罗某彪在某泰（青岛）公司承担的

本职工作或分配的任务具有关联性。同时，现有证据亦能证明，诉争专

利的发明人之一杨某长期从事净水机技术领域的研发，诉争专利系由杨

某、段某、罗某彪共同研发完成。故诉争专利应由深圳某膜公司与某泰

（青岛）公司共同所有。

裁判要旨

认定专利的实际发明人时，如缺少发明人实际参与研发等可以直接

认定发明人身份的证据，可基于诉争专利的技术领域、具体技术方案

，综合考察技术沿革、研发过程以及发明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岗

位职责与诉争专利技术的关联性等予以认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10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条第1款）

一审：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3民初2206号民事判

决（2021年7月31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717号民事判决（2023年

12月11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5年5月13日作出调整


